
有许多参加中级会计师考试的考生学到“所得税”这一章

时，感到看书没感觉，做题常出错。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总结了

一套方法，现介绍给大家。

一、一般思路

第一步，计算计税基础。

（1）资产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原以前期间按税法已经税

前扣除的金额。即资产的计税基础就是将来收回资产时可以

抵税的金额。

淤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固定资产的原价原按税法计算

的累计折旧；于初始计量时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成本，后续

计量时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无形资产的原价原税法规定的

累计摊销额；盂应收账款的计税基础=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原

按照税法规定允许计提的坏账准备（一般是应收账款的账面

价值伊5译）；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计税基础=成

本；虞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计

税基础=成本原按照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折旧；愚其他各

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的计税基础=不扣除资产减值准

备的账面价值。

（2）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原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

即负债的计税基础就是将来支付时不能抵税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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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再次，对照收入的确认条件，初装费应立即确认为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规定：属于提供设备和其他有形资产的

特许权使用费，应在交付资产或转移资产所有权时确认收入；

属于提供初始及后续服务的特许权使用费，应在提供服务时

确认收入。初装费是企业提供天然气管道这种有形资产的特

许权使用费，故应在交付资产（即开通天然气管道）时确认收

入。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分期销售收入的确认。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讲解》的规定：企业销售商品，有时会采取分期收款的

方式，如果延期收取的货款具有融资性质，其实质是企业向购

货方提供信贷时，企业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

允价值确定收入金额。在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时，分期销售收

入没有全部收到的都可以一次性计入当期收入，为什么初装

费不可以计入当期收入呢？

最后，从防范盈余管理的角度来看，初装费如果分期确认

为销售收入，则为上市公司提供了较大的业绩调节的空间。即

使本年度供气业务全部停止，也将会因为以前年度递延的初

装费而产生主营业务收入。茵

某些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在向客户提供各种管道、网络

等接口服务之初，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向客户

收取一次性入网费用或初装费。关于这一类的一次性收费（以

下统称“初装费”），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企业收取的一次性入

网费会计处理的规定》指出，对取得的入网费收入应通过“递

延收益”科目按合理的期限平均摊销，分期确认为收入。

尽管财政部对于初装费给出了分期确认的明确要求，但

是，我们发现各上市公司的会计处理不完全一致。

现行会计准则对于此类初装费收入视是否提供后续服务

而分为一次性确认收入或分期确认收入。即如果不需提供后

续服务，则应一次性确认为收入；如果需要提供后续服务，则

应在提供后续服务的期限内分期确认收入。那么，问题的关键

在于初装费收取后是否还需要提供后续服务？笔者认为，类似

初装费的一次性收取的收入宜在收到（或应该收到）当期全部

确认。

首先，初装费的本质是居民交纳初装费后可以“入网”，

“入网”后方可享受后续服务或接受产品（比如天然气），这与

“入会”是殊途同归的。《国际会计准则第 18号———收入》对“申

请、入会和会员费”的规定是：收入确认取决于所提供服务的

性质。如果收费只限于取得会籍，其他所有服务或产品都要求

会员另行付费，或者要按年另行订购，则当其收回的可能性不

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时，这种收费应确认为收入。如果收费后

需要向会员提供各种服务或出版物，或者允许会员以低于向

非会员收取的价格购买商品或劳务，则该项收费应以反映受

益的时间、性质和价值为基础进行确认。很显然，天然气的使

用用户仅有“会员”，而没有“非会员”的概念；同时，初装费收

取以后，天然气公司是不会免费提供后续服务的，完全满足该

定义。

其次，有的上市公司将初装费作为递延收益核算。但是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规定，“递延收益”科目核

算企业确认的应在以后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并按

政府补助的项目进行明细核算。可见，“递延收益”科目仅核算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而本文所讨论的入网费、初装费显然

不是政府补助。除此之外，“专项应付款”科目核算的是企业取

得的国家指定为资本性投入的具有专项或特定用途的款项，

显然将初装费纳入专项应付款也不恰当。如果循着初装费是

对以后销售价格的一种补偿这一思路，初装费应作为预收账

款核算。但是，如果作为预收账款，何时确认销售收入则无法

现行会计准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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